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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第 2 次新北市政府考古遺址審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2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 地點：文化局 2826會議室 

參、 主持人：蔡主任委員佳芬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                   記錄：張光維 

伍、 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7人，本次會議第 1、2案應到委員人數 17人、

出席委員人數12人(蔡主任委員佳芬、于副主任委員玟、劉委員益昌、

陳委員光祖、陳委員瑪玲、陳委員有貝、洪委員世佑、張委員惠文、

吳委員樂群、丁委員秀吟、劉委員源清、吳委員柏琪)，第 3 案應到

委員人數 16 人、迴避委員人數 1 人、出席委員人數 11 人(蔡主任委

員佳芬、于副主任委員玟、陳委員光祖、陳委員瑪玲、陳委員有貝、

洪委員世佑、張委員惠文、吳委員樂群、丁委員秀吟、劉委員源清、

吳委員柏琪)，第 4案應到委員人數 16人、迴避委員人數 1人、出席

委員人數 11人(蔡主任委員佳芬、于副主任委員玟、劉委員益昌、陳

委員光祖、陳委員瑪玲、洪委員世佑、張委員惠文、吳委員樂群、丁

委員秀吟、劉委員源清、吳委員柏琪)，4案皆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陸、 業務報告：（略） 

柒、 審議案討論： 

一、 審議案由 1─「三峽區中埔段 85、85-4地號辦理乙級廢棄物處

理機構興辦事業計畫」涉及兩處考古遺址暨文化資產調查報告

審議案 

(一) 審查意見： 

1.Ａ委員： 

調查報告大致堪稱完整，唯地質相關部分宜稍加修改說

明： 

(1)P.6 地層描述宜由老至新，也就是說最好是由木山

層，向上再寫到南港層與沖積層。未說明沖積層的

基本特質。 

(2)P.7 地質圖中的顏色，英文字及黑色虛線等代表何

意?本圖的參考文獻為何? 

2.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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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報告未提及計畫建物之規模及開發規劃，即建議

「盡量避免下挖行為」是否合理? 

(2)可否標示(或套繪)地下室位置以及過去與未來規劃

建物的範圍。 

(3)P.6倒數第 5行，後層? 

(4)P.7，圖 2說明過簡。 

(5)P.10，倒數第 3行，「一代」修正為「一帶」？ 

(6)P.11，第 5、7行，「人」修正為「入」，原住民居(住)

的區域。 

(7)P.12，報告的文章中未提及圖 3，宜補充敘述。 

(8)P.18，圖 7中之 2照片欠缺說明。 

3.Ｃ委員： 

請確認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之內容。 

4.Ｄ委員： 

在評估與建議中，僅說明依「文資法第 57 條相關辦法

辦理…」，顯太過籠統，其必要措施應詳細列出。 

5.Ｅ委員： 

依調查報告評估，現地面下約 50 公分淺層土壤已被擾

動過，其間未發現史前遺留或疑似具歷史文化價值的遺

留，建議後續施工期間，盡量避免下挖行為，建議不夠

具體，宜回歸文資法第 27 條採取相關措施或不需採取

相關措施。 

6.Ｆ委員： 

(1)調查計畫之基地內未來涉及的開發行為為何？是否

涉及下挖？多深？報告書中未載明，無法與評估結

果作對照與檢視。 

(2)對於一般開發行為對考古遺址可能影響的評估，往

往會考量地下探測的可能需求，在此案的規劃似乎

一開始就沒有，請增加說明其中考量。 

(3)圖 1 未有基地涉及的鄰近遺址影響評估對象，2 處

遺址的標示，未能與內文相佐，圖 2 未有圖示符號

的說明(Legend)，基地所在的標示比例過小。 

(4)表 2，建議也繪成圖，較易看到這些遺址與基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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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地所在區域的關係或狀況。 

(5)調查所規劃的田野調查範圍所謂的「鄰近地區」為

何？ 

7.Ｇ委員： 

無相關建議。 

8.Ｈ委員： 

(1)P.7區域地質圖要有圖例。 

(2)訊塘埔文化有較新的研究，應予採錄。植物園文化

亦然。 

(3)現地已然整地，之前雖有部分建構已動及地下一層，

唯全區似尚未全擾及此深度。 

(4)未來開發行為過程中若發現考古遺留，自應依文資

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如文資法第 57條及細則相關規

定辦理。 

9.Ｉ委員： 

(1)參考 1654年地圖，此一區域為龜崙人的領域，可以

加入在 P.10的內容。 

(2)以臺北盆地南側遺址不會在溪岸，而是在溪岸旁略

高的緩坡，因此建築時應依文資法第 57條及施行細

則第 27條規定進行施工中監看，其監看應以施工工

程向下開挖行為，監看以跟隨監看方式為之。 

10.Ｊ委員： 

調查結果確認未發現遺址遺物。 

11.Ｋ委員： 

監看計畫，日後提審議會再審查。 

12.Ｌ委員： 

(1)報告書中 P.20提及：本次田野調查判斷地面下 50

公分淺層土壤業經擾動，且未發現相關遺址遺留，

另報告書中亦說明委託單位資訊，過去建物地下 1

層深度約 1-2公尺，推測基地至少地表下 2公尺經

擾動。 

(2)惟本興辦事業計畫內容未於調查報告中敘明，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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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說明施工期間儘量避免下挖，仍請提供興辦事業

計畫內容或置於報告書中較為完備。 

(二) 本案 2 位委員同意審查通過、9 位委員同意修正後通過、

1位委員退回修正再審，投票結果已達本府遺址審議會設

置要點第 6點「會議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之決議行之」之規定。 

(三) 決議： 

本案修正後審查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函報本府備

查。 

二、 審議案由 2─「新北市三芝區後厝段北勢子小段 113 地號開發

案涉及考古遺址調查暨試掘計畫」成果報告審議案 

(一) 審查意見： 

1.Ａ委員： 

(1)綜合評估基地開發對鄰近文化資產影響不大，但建

議施工單位於工程整地作業時，應聘考古專家進行

監看，至少 1個月 1次。同意所建議採取之措施。 

(2)本案是疑似遺址，試掘申請書須經考古遺址審議會

通過，建議將於何時經審議通過在計畫緣起中註

明。 

2.Ｂ委員： 

(1)報告大致合理，唯探坑無野外照片佐證，宜增補。 

(2)探坑選擇的位置，未說明如何選擇，宜增補。 

(3)基地附近的地質圖宜增補。 

3.Ｃ委員： 

(1)建議於報告中補上地籍圖，以明確該地號的法定範

圍及面積。 

(2)圖 4於 P.9文字說明中出現，但圖 4卻於 P.12才出

現，建議將 P.12圖 4往前移。 

(3)P.14、P.15 之圖 5、6 似於內文中未有描述，是否

須有說明，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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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Ｄ委員： 

(1) 未見附表一、二。 

(2)史前時期人文歷史部分，各文化說明要採錄較新的

資料。 

(3)鄰近考古遺址的大概分佈範圍可否列出？ 

(4)P.18評估分析認為此區在沙丘頂與史前人群選擇居

住地點不同，但人類行為不只居住，評估時宜多考

慮。 

(5)減輕策略建議有動工行為即行監看。 

5.Ｅ委員： 

請補充資料，另了解向下開挖的期程。 

6.Ｆ委員： 

(1)P.2，圖 1中說明文字「基地位置」與所標示基地中

之紅圈相距太遠。 

(2)P.9，圖 3缺參考文獻。 

(3)P.15，圖 6中之符號 B、F、G應有說明。 

(4) P.18，倒數第 6行，文請再順一下。 

(5) P.5是否有本基地早期建築的資料? 

(6) P.11請說明基地地表現況，套繪建物位置。 

7.Ｇ委員： 

(1)試掘成果的呈現，TP1 與其他試掘坑的描述與說明

不一致，也未有發掘後再進行鑽探的規劃與工作，

其間差異當說明，同時文字的呈現再檢視、修飾。 

(2)4個探坑位置的選定，請再補充說明。 

(3)若評估建議施工監看，當考量以有下開挖的作業時

的監看為建議依據。 

8.Ｈ委員： 

(1)圖 3請註明出處。 

(2)請多說明 P.18 之評估分析，是否具有文化資產原

因。 

(3)減輕策略之監看頻率，應採用如有向下施工時採行

跟隨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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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Ｉ委員： 

發掘層位之文字描述中，多提到各種擾亂物出土，但圖

版中未明列此現象。建議增加圖片說明，如有擾亂物的

地層，或所見的近代擾亂物。 

10.Ｊ委員： 

論述及圖示說明應再行修正。 

11.Ｋ委員： 

(1)補充本興辦事業計畫施作內容。 

(2)增加探坑資料(如剖面圖、現場照片等)。 

11.Ｌ委員： 

函文工務局於建照施工計畫申報時，提「監看計畫」

送本審議會審議。 

(二) 本案 1位委員同意審查通過、11位委員同意修正後通過，

投票結果已達本府遺址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6點「會議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行之」之規定。 

(三) 決議： 

本案修正後審查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函報本府備

查。 

三、 審議案由 3─「紅毛城停車場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前考古遺址調

查發掘計畫」期末報告審議案 

(一) 審查意見： 

1.Ａ委員： 

請修正文字敘述與執行策略。 

2.Ｂ委員： 

(1)本案工程內容係為停車場工程，下挖深度應為淺層，

仍建議施工期間辦理遺址監看作業。但請加註監看

之條件(如開挖施作期間有機具開挖時予以監看)或

頻率(1個月 1次或 2個月 1次等)。 

(2)本案施作土地請於報告書中補充使用分區文字。 

(3)本報告經評估後，建議增加施工監看的頻率或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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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Ｃ委員： 

建議施工監看頻率應再詳細說明。 

4.Ｄ委員： 

TP1出土陶片，是否屬原堆積？有無屬於遺址邊緣的可

能，可就調查出土資料加以強調。 

5.Ｅ委員： 

(1) TP4、5為何沒有或無須下挖至生土層，另亦請說明

生土層之下沒有更深一層文化層的判斷。 

(2) P.23，圖 8鐵渣當有誤。 

(3) 同意本報告對後續文資行政處理的意見，涉及動土

行為即有考古專家施工監看。 

(4) 報告 P.11文字部分重複。 

(5) 報告少數錯漏字，請執行單位自行檢核修正。 

6.Ｆ委員： 

函請施工單位於日後工程施工前，提「監看計畫」送本

審議會審議。 

7.Ｇ委員： 

(1)本發掘報告書建議開挖施工過程進行施工中監看，

同意所採取措施。 

(2)建議將考古發掘申請書經審議會通過相關資料附上，

並於計畫緣起中註明。 

8.Ｈ委員： 

(1)由資料可知 TP4 的位置未曾有建物，請說明挖掘的

情況及所獲成果。 

(2)P.1，圖 1中部分文字不清晰。 

(3)P.26-28、P.30，圖 15-19、圖 22，請標示參考文獻

的年份。 

(4)P.11，圖 7之基地形狀與後續圖中之形狀不同。 

9.Ｉ委員： 

報告詳細完整，幾無不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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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Ｊ委員： 

無相關建議。 

11.Ｋ委員： 

(1) 整體報告的結構內容之陳述、文字的呈現需再作大

量的調整與修飾，內容、文字往往指涉不明確，說

明有矛盾，如多處以「此基地」為陳述對象，但主

要文字說明卻是「紅毛城」、「紅毛城遺址」等，調

查結果是否有「史前遺留」、是否有「文化層」的發

現，幾處說明呈現矛盾之處，或不夠明確、不精準

者。 

(2) 各坑發掘結束的基準為何？  

(二) 本案 5 位委員同意審查通過、5 位委員同意修正後通過、

1位委員退回修正再書審，投票結果已達本府遺址審議會

設置要點第 6點「會議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之決議行之」之規定。 

(三) 決議： 

本案修正後審查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函報本府備

查。 

四、 審議案由 4─「新北市三峽區十三添段十三添小段 173-35地號

考古遺址類文化資產調查」報告書審議案 

(一) 審查意見： 

1.Ａ委員： 

函請工務局，該基地日後施工時、起、承、監造人應注

意「文資法」第 57條規定。 

2.Ｂ委員： 

(1)P.5圖 3中請加標 173-35地號的範圍或點符號。 

(2)請說明本基地的使用規劃。 

3.Ｃ委員： 

報告書大致完整，無明顯不妥之處。惟開發行為究竟為

何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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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Ｄ委員： 

建議地圖 3放大一些，最好是原大小切割出鄰接的地形

圖。 

5.Ｅ委員： 

(1)調查目的基地未來涉及的開發行為內容為何？文化

資產影響評估是否有效、適切須能與基地利用，開

發行為能加以佐檢。 

(2)調查工作的規劃方法的考量再說明清楚。 

6.Ｆ委員： 

建議於調查報告說明為何進行本調查的緣起等相關資

訊。 

7.Ｇ委員： 

(1)建議將緣起交代清楚。 

(2)P.6「登錄為列冊遺址」請修正為「93 年臺閩地區

普查遺址」。 

8.Ｈ委員： 

請予以補充本案工程或開發行為內容，另查本基地位於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日後相關開發應依土地管制之

相關規定辦理。 

9.Ｉ委員： 

無相關意見。 

10.Ｊ委員： 

無相關意見。 

11.Ｋ委員： 

(1)報告應說明本案的起因緣由、委託單位，並應說明

調查區將進行何種開發行為。 

(2)報告中所涉對遺址的描述性稱呼，應避免與文資法

特定用語混淆，如 P.5「登錄」、P.6「列冊」等。 

(二) 本案 6 位委員同意審查通過、5 位委員同意修正後通過，

投票結果已達本府遺址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6點「會議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議行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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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決議： 

本案修正後審查通過，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函報本府備

查。 

捌、 散會（下午 12時 10分） 


